动火作业许可证
	动火地点：

	动火类型：    特殊动火     一级动火     二级动火 
	气体分析：电焊

	动火执行人：
	动火负责人：

	动火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    时    分始，    至     年   月   日    时    分止

	风险分析
	控制措施
	确认

	凡盛有或盛过化学危险品的容器、设备、管道等生产贮存装置动火，可能造成爆炸、中毒等事故。
	在动火作业前必须清洗置换，经分析检验合格后方可进行。
	

	易燃、易爆区域内的管道、容器、塔、罐等设施上动火作业时，残留气体易引发火灾、爆炸。
	必须将其与生产系统彻底隔离，清洗置换，分析合格后方可作业。
	

	高空进行动火作业时，可能出现高空坠落、溅落火花引发火灾等事故。
	系好安全带，清除动火点下方可燃物。
	

	地面进行动火作业时，动火点附近有可燃物，可能引发火灾。
	尽量清除易燃物，如无条件应根据现场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安全防火措施，并配备足够适用的消防器材。
	

	五级风以上（含五级风）天气，易引发火灾，并迅速蔓延。
	禁止露天动火作业。因生产需要必须动火时，动火作业应升级管理。
	

	动火作业无专人监火，不利于及时发现和预防火灾。
	动火作业应有专人监火。
	

	动火工具设备、电、气焊工具有缺陷，易出现火灾、触电等事故。
	动火作业前，应检查电、气焊工具，保证安全可靠，不准带病使用。动火工具设备必须完好，安全附件齐全良好，符合安全要求。
	

	违章使用气瓶可能引发火灾、爆炸事故。
	使用气焊焊割动火作业时，氧气瓶、乙炔气瓶离明火应在10米以上，乙炔气瓶与氧气瓶之间距离应在5米以上，并不准在烈日下暴晒。
	

	凡在有可燃物或难燃物构件的塔器内部进行动火作业时，可能引发火灾。
	必须采取防火隔绝措施，防止火花飞溅引起周围可燃物火灾。
	

	在生产、使用、储存氧气的设备上进行动火作业，可能引发火灾、爆炸事故。
	进行气体分析，确保其氧含量不得超过20%。
	

	动火作业完毕后，未进行认真检查，可能引发火灾事故。
	[bookmark: _GoBack]动火作业完毕后，应清理现场、熄灭余火、切断电源，确认无残留火种后方可离开。
	

	其他风险及补充措施（可附页）：地面施工处增加围挡，隔离过往人员与车辆的安全。

	动火人持证签字：
	监火人：

	安全管理部门：



